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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改會報告書就71項諮詢文件的初步

建議作出最終建議，指導原則包括尊重性

自主、無分性別、避免基於性傾向作出區

別、符合《人權法》及基本法等。

報告指出，鑒於所收到的回應大多數

反對繼續沿用 「強姦」 一詞，參照澳洲條

文，建議新訂立 「未經同意下以插入方式

進行的性侵犯」 罪行，因為該詞最能反映

罪行的實質內容，即包括插入肛門、陰道

及口腔。報告同時建議以新法例取代現行

未經同意下作出肛交罪行，以及以威脅或

恐嚇促致他人作非法的性行為等罪行。新

法例應規定自我引發的神志不清，不能構

成免責辯護。

「強姦」一詞傷害受害人
性罪行檢討小組主席、資深大律師鄧

樂勤表示，在諮詢過程中曾收到不少團體

意見，指 「強姦」 一詞對受害人的一種傷

害、是一種標籤，希望藉此機會移除標籤

。他說，新建議下不論男女，涵蓋更廣泛

的性侵犯罪行。小組委員會成員張達明補

充說，現行強姦罪不包括未經同意下口交

，由於強姦罪的最高刑罰可判終身監禁，

建議修訂的罪行，會變相提高未經同意口

交的最高刑罰。他指出，研究和諮詢意見

反映，強迫口交對受害人的影響程度和傳

統理解的性行為不遑多讓，因此委員會認

同提高刑罰。

現時涉及不同性別的性罪行的同意年

齡分別有13、16、18及21歲，法改會建

議劃一為16歲，不論性別和性傾向而適用

。報告指出，《刑事罪行條例》涉及性罪

行的現有條文被批評帶有歧視成分、互相

矛盾和有不足之處，例如可同意進行異性

肛交的年齡為21歲，同性性行為包括肛交

的年齡卻為16歲。小組建議，新法例生效

後，應廢除與13歲以下的女童性交、與16

歲以下的女童性交（即俗稱 「衰十一」 ）

的罪行。

涉少年個案有檢控酌情權
至於年滿13歲但未滿16歲的人之間進

行性行為，報告建議一律訂為刑事罪行，

但認同控方可行使檢控酌情權，以決定是

否適宜對個別案件提出控告。小組認為，

絕對法律責任應適用於涉及年滿13歲但未

滿16歲兒童的罪行，以及不應區分插入式

和非插入式的性行為。

小組又認為，在新法例中涉及兒童及

少年人的罪行應該無分性別，13歲以下兒

童和16歲以下兒童，兩者應分別訂有不同

系列的罪行，而不是只訂立單一項侵犯兒

童罪。張達明解釋說，如青少年戀愛雙方

是自願，會傾向以現行方式處理，強調有

關檢控酌情權只適用於不涉及性剝削的個

案。

法改會自2012年起發表三份有關性罪

行的諮詢文件，並因應法庭就 「不誠實取

用電腦罪」 定義的裁決，今年四月發表報

告書，建議新訂立《窺淫罪》。保安局發

言人對報告書表示歡迎，會仔細研究報告

書的建議，及考慮長遠的相關法例修訂事

宜。

【大公報訊】警方日前派出俗稱 「狗仔隊」 的刑

事情報科攻擊隊 「Hit Team」 成員，在何文田截獲

懷疑連環行劫案疑匪，共拘捕七名涉案男子。涉案七

人同被控以一項串謀搶劫罪，昨被押解到九龍城法院

提堂，據控罪詳情透露，被告行劫的對象為一名身懷

100萬元財物的男子。有數名被告被拒保釋時庭上

冷笑，裁判官指控罪嚴重，斥責 「我唔認為有幾好

笑」 。

警員開槍擊中私家車
七名被告依次為無業的王承志（27歲）、貨車司

機蘇嘉俊（21歲）、無業漢鄭子鍵（20歲）、貨車司

機吳聯傳（26歲）、無業的余鑫健（22歲）、無業漢

黃歲彰（25歲）及無業漢周信發（25歲）。他們被控

於今年12月3日，在紅磡某處涉嫌串謀搶劫一名身懷

100萬元財物的男子。各被告暫時毋須答辯。

據了解，控方指稱各被告疑事先得悉，一名內地

人將會攜巨款於紅磡出現。警方於當日下午約一時，

事先接到情報，遂到場截停各被告所乘坐的一輛的士

及一輛私家車，但各被告企圖突圍逃走，一名警員開

槍擊中私家車車頭玻璃旁位置，警方最終將各被告制

服。

控方指控續指，警方其後證實涉事的士是失車，

並從兩車搜出真假車牌、兩把開山刀、三把牛肉刀、

大鐵槌、螺絲批等物品。

署理主任裁判官嚴舜儀昨日駁回各被告的保釋申

請時，有數名被告竟冷笑出來，嚴官斥責他們 「我唔

認為有幾好笑」 ，並強調本案控罪相當嚴重，最終下

令各被告須收押至明年1月30日再訊，以待警方進一

步調查。據稱，黃歲彰亦牽涉另一宗區域法院案件。

七漢被控串謀搶劫 被拒保釋竟冷笑

【大公報訊】社交網絡發達，孌童癖

者容易透過網絡接觸青少年，法改會建議

新訂一項 「為性目的誘識兒童」 罪行以保

護兒童，防止孌童癖者藉流動電話或互聯

網與兒童通訊來進行誘識，以取得他們的

信任，意圖對他們作出性侵犯。執法人員

可容許假扮未成年人士 「放蛇」 搜證，

查看WhatsApp通訊，讓兒童未受傷害前

阻止實質孌童行為。

在報告建議的新法例下，被控人在罪

行發生時並非合理地相信有關兒童為16歲

或以上，應屬罪行構成部分。除了與兒童

會面或意圖與兒童會面而出行外，意圖與

兒童會面而安排出行也可構成 「為性目的

誘識兒童」 。法改會小組委員會成員張達

明形容，建議是防患未然，指由於互聯網

發達，有孌童癖人士會製造認識少年的機

會，爭取他們的信任，最終作出性侵行為

，新訂罪行讓警方可以及早調查、拘捕及

檢控相關人士。

􀎠為性目的誘識兒童罪􀎡
阻止藉網絡接觸致孌童

【大公報訊】在公眾地方裸露身體現

時屬公眾秩序罪行，並非性罪行。法改會

建議新法例應包括一項 「性露體罪」 ，包

括公眾或私人地方未經同意向他人暴露生

殖器官，為得到性滿足而使人感到受侮辱

、困擾或驚恐。不過，如一名藝術家純粹

為了藝術目的而裸體站在街上，便不受此

建議罪行涵蓋。

法改會報告指出，以特定受害人為目

標，為了性滿足或威嚇受害人的露體行為

更具侵犯性，並可引致受害人感到極大程

度的恐懼、震驚、厭惡，這類行為與性侵

犯相類，故應由一項新的性罪行所涵蓋，

而非當作公共秩序罪。新罪行並非取代現

有的猥褻露體罪，根據現行法例，任何人

干犯在公眾地方的猥褻行為罪，一經定罪

，可處罰款$1000及監禁六個月。

報告解釋，建議新訂的 「性露體罪」
其中一項元素是 「涉及性的形式」 ，假如

欠缺這元素，有關罪行便可能不屬性罪行

，而只是公共秩序罪行。新罪行應稱為 「
性露體」 而非 「露體」 ，原因是有些人在

違反自己的意願下目睹他人以涉及性的形

式暴露其生殖器官，新罪行正是要保障這

些人的性自主權。

報告又建議以新的 「性侵犯」 罪取代

現行 「猥褻侵犯」 罪，構成元素是某人未

經同意涉及性地觸摸他人，射出精液、作

出涉及性的尿液、吐唾液或其他體液的行

為。焦點置於 「涉及性」 而非屬於 「猥褻

」 的行為，並建議為 「性」 設下定義，認

為此舉最符合尊重個人性自主權的原則。

「強姦」 、 「猥褻侵犯」 、 「衰十一」 等沿用多年的性罪行，勢將
重新定義。法律改革委員會昨日發表《檢討實質的性罪行》報告書，建
議摒棄 「強姦」 一詞，新訂 「未經同意下以插入方式進行的性侵犯」 罪
，包括不分性別的性交、肛交。在此項新罪行下，未經同意下口交的最
高刑罰將與 「強姦」 看齊，劃一為終身監禁。報告亦建議不論性別和性
傾向，同意性行為的年齡劃一為16歲。政府表示，會仔細研究報告書的
建議，考慮長遠修例。

大公報記者 陳達堅

􀎠強姦􀎡罪倡更名􀎠插入式性侵􀎡
法改會提最終建議 強迫口交可判囚終身

【大公報訊】10月1日涉嫌參與荃灣暴動及襲警

而被警員槍傷左肺的中五男生曾志健，以及另外六人

，早前被控暴動、縱火、襲警等共五罪，案件昨日首

度在區域法院提訊，曾志健行動自如出庭應訊。被告

之一的39歲清潔工稱 「嫌麻煩」 ，連法援律師也不想

聘請，法官質疑他連暴動定義也搞不清，重申案情嚴

重，一經定罪可判多年監禁。

七名被告為18歲中槍學生曾志健、39歲清潔工陳

珩、19歲學生陳金國、25歲電腦程式員李振文、21歲

學生馮清華、22歲學生郭小琴及26歲博士生邱宏達。

靈活閃避記者拍攝
曾志健在案發當日，因涉用鐵通狀物件襲警，而

被警員開槍射傷制止。昨日在法庭現場所見，曾志健

步履平穩，上落樓梯也毋須攙扶，而且還可靈活閃避

記者拍攝。

辯方昨獲法庭批准押後答辯，以待先向控方索取

本案文件，及待部分被告申請法援。不過被告之一的

陳珩昨無律師代表，法官郭偉健問他為何不需要律師

，陳揚言： 「我唔需要律師，我打算自辯。」 他自言

「嫌麻煩，覺得自己OK，搞得掂」 ，又自覺 「年紀

好大」 ，不想麻煩他人。郭官反問： 「你有足夠能力

咩？咁咩叫暴動？」 陳珩充滿自信地稱，暴動就是 「
三五成群，集結破壞社會安寧」 。郭官聽後顯得哭笑

不得，指其解釋不準確，強烈建議他申請法援律師協

助。

郭官重申，暴動罪是嚴重罪行，一經定罪，在區

院可面對的最高刑期為七年，提醒各被告盡快處理本

案，要求各人下次向法庭回答認罪或不認罪。案件現

押後至明年2月13日再訊，各被告繼續保釋候審。

據控方指稱，10月1日有大批滋事者在海壩街掟

雜物，包括燃燒彈。現場片段拍攝到，曾志健涉嫌在

荃灣鱟地坊一帶暴亂現場襲擊一名警員在先，引來更

多人襲擊該名警員。曾志健並涉用棍指向其他支援的

警員，其中一名警員在考慮自身安全的情況下，向曾

開一槍。警方在現場拘捕本案上述各被告。

涉荃灣暴動及襲警 受槍傷男生應訊行動自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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摒棄 「強姦」 一詞，並建議一項 「
未經同意下以插入方式進行的性侵
犯」 的罪行，應包括插入陰道或肛
門，以及以陽具插入另一人的口腔

廢除 「未經同意下作出肛交」 的罪
行，現受此項罪行規管的行為日後
會由無分性別的未經同意下以插入
方式進行的性侵犯罪處理

以新的 「性侵犯」 罪取代 「猥褻侵
犯」 罪，焦點置於 「涉及性」 而非
屬於 「猥褻」 的行為，並建議為 「
性」 此字設下定義

在香港同意性行為的年齡應劃一為
16歲，不論性別和性傾向

涉及兒童及少年人的罪行應無分性
別，並應分為兩類罪行，其中一類
涉及13歲以下兒童，另一類則涉及
16歲以下兒童，罪行可由成年人或
兒童干犯

年滿13歲但未滿16歲的人之間經同
意下進行的涉及性的行為應繼續訂
為刑事罪行，但認同控方有檢控酌
情權

新訂一項為性目的誘識兒童的罪行
以保護兒童，防止孌童癖者藉流動
電話或互聯網與兒童通訊來進行誘
識，以取得他們的信任和信心，意
圖對他們作出性侵犯

建議新訂涉及精神缺損人士的罪行

亂倫罪應予以改革，使該罪行：無
分性別；涵蓋所有以陽具插入口腔
、陰道及肛門的行為，涵蓋其他形
式的插入行為；並擴大範圍至涵蓋
伯父母、叔父母、舅父母、姑丈母
、姨丈母、侄甥子女、領養父母

建議新訂一項性露體罪，涵蓋以特
定受害人為目標，而以涉及性的形
式在私人或公眾地方暴露生殖器官
的行為

現有的獸交罪應由與動物性交罪所
取代

新訂一項對死人進行涉及性的行為
罪

廢除一些關乎同性的現有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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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法改會報告書建議 「亂
倫」 一詞繼續使用，但提出改革亂倫罪，

由直系血親擴大範圍至涵蓋叔伯姑侄甥等

血親，以及領養父母。

法改會認為，新亂倫罪行應無分性別

，涵蓋所有以陽具插入口腔、陰道及肛門

的行為及其他形式插入行為，擴大範圍至

涵蓋屬血親的伯父、伯母、叔父、叔母、

舅父、舅母、姑丈、姑母、姨丈、姨母、

侄女、侄子、甥女、甥子。

報告建議，維持檢控須經律政司司長

同意的做法。

報告書指出，亂倫罪範圍應擴大至涵

蓋領養父母的看法獲得壓倒性支持，支持

者大多數來自領養父母以及數名領養子女

，亦有一個政府部門認為，亂倫罪亦應涵

蓋前領養父母及子女關係。

小組認為，領養父母對其領養子女承

擔終身的信託和責任，看不到有任何理據

足以支持領養應與親生父母有所區別，並

同意新罪行應涵蓋前領養父母及前領養子

女，但就認為新罪行不應涵蓋繼父母及寄

養父母，因為沒有血緣關係，而且兒童已

經受到現行法例保護。

亂倫罪範圍擴至領養父母 涵蓋非直系血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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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改革委員會發表《檢討實質的性罪行》報告書，中為委員會主席鄧樂勤

倡訂性露體罪 藝術裸露豁免

▶▶法改會在諮詢過程中收到不法改會在諮詢過程中收到不
少團體意見少團體意見，，指指 「「強姦強姦」」 一詞一詞
對受害人是一種傷害對受害人是一種傷害、、一種標一種標
籤籤，，希望藉此機會移除標籤希望藉此機會移除標籤


